	关于公布施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修正案》等合约规则修正案的通知

	

	大商所发〔2009〕124号

	各会员单位：
    为适应新大豆、玉米国家标准要求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、大连商品交易所第二届理事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修正案》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修正案》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合约修正案》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修正案》予以公布，各合约规则实施时间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修改后的合约质量标准自新挂牌合约开始执行，已挂牌合约仍执行原规则。
    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修正案》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修正案》附件1自A1103合约施行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修正案》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修正案》附件3自B1009合约施行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合约修正案》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修正案》附件9自C1009合约施行。
    二、2009年9月1日起，新注册的黄大豆1号、黄大豆2号、玉米标准仓单执行新国标中关于标签标识的强制性规定。
  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1352-2009大豆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353-2009玉米》中标签标识相关内容为强制性规定，自新国标正式实施之日（2009年9月1日）起，新注册的黄大豆1号、黄大豆2号、玉米标准仓单应当执行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修正案》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九条和第六十二条中“包装物上或随行文件中注明产品的名称、类别、等级、产地、收获年度和月份”的规定。
    三、上述合约规则修正案刊载于本所网站www.dce.com.cn“交易所通知”栏目。

 

	  附件： 
	修正案 

	 

大连商品交易所

 

二○○九年八月二十八日




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修正案

	交易品种
	黄大豆1号

	交易单位
	10吨/手

	报价单位
	元（人民币）/吨

	最小变动价位
	1元/吨

	涨跌停板幅度
	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4％

	合约交割月份
	1,3,5,7,9,11

	交易时间
	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:00～11:30,下午13:30～15:00

	最后交易日
	合约月份第十个交易日

	最后交割日
	最后交易日后七日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

	交割等级
	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1号交割质量标准（FA/DCE D001-2009）（具体内容见附件表）

	交割地点
	大连商品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

	交易保证金
	合约价值的5％ 

	交易手续费
	不超过4元/手

	交割方式
	实物交割

	交易代码
	A

	上市交易所
	大连商品交易所








